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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摄影作品的著作权登记 

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渠 波   

  在摄影作品的著作权纠纷案件中，经常会引起双方争议的问题是：摄影作品的作者应该如何认定。因为摄影作品的

特殊性，这一问题总会引起许许多多的不同意见。 

  认定摄影作品的作者，首先要了解著作权是如何产生的。关于著作权的产生，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规定。有的国

家实行注册登记的原则，即作者创作的作品必须实行注册登记。登记是获得著作权的先决条件。有的国家实行在作品

上加注版权标记的原则，如果作品未出版或出版后没有加注标记，就不享有著作权。还有的国家采取自动产生的原

则，即作品创作完成起，便产生著作权并获得保护，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续，作品本身也不需要载有任何标记。我国就

是采用这种著作权保护方法的,它有利于更好地保护作者的合法权益，鼓励创作。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一定的弊端，就是

在认定一些作品的作者时，容易产生纠纷。 

  摄影作品的作者认定，一般有以下三种方式：第一，如无相反证明，拥有摄影作品底片的人即为作者。但是现在出

现了数码摄影技术和底片复制技术，使得这种认定方式有了很大的局限性。第二，摄影作品出版时在该作品上署名的

人，即为作者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摄影作品都会拿去发表，因此，这种保护方式也是比较有限的。第三，即是我们要

重点介绍的登记制度。 

  著作权登记制度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作者权益，方便在纠纷产生后法院对事实的认定而设立的。是由作者或者其他权

利人向有关部门申请登记，有关部门在核实后，发给申请人相关证件，以此来证明其拥有对相关作品著作权的制度。

在我国，这一制度在计算机软件业内得到了较为普遍的实行，在摄影作品的著作权保护领域内，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

重视。 

  摄影作品的登记申请者应当是作者，其他享有著作权的公民，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和专有权所有人及其代理人。接

受申请的单位是省一级和国家版权局。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版权局负责本辖区的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的作品登记工

作。国家版权局负责外国以及台湾、香港和澳门地区的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的作品登记工作。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申

请作品登记应出示身份证明和提供表明作品权利归属的证明（照片）以及《权利保证书》，填写作品登记表，并缴纳

登记费。其他著作权人申请作品登记还应出示表明著作权人身份的证明（如继承人应该出示继承人身份证明；委托作

品的委托人应出示委托合同）。专有权所有人应出示证明其享有专有权的合同。 

  登记作品经作品的登记机关核查后，由作品的登记机关发给作品登记证。登记机关的核查期限为一个月，该核查期

限自登记机关收到申请人提交的所有申请登记材料之日起计算。 

  摄影作品的著作权登记制度，是适应时代发展的一种新型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，能够理顺各方的权益，很好地避免

许多不必要的纠纷，也是当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。但是它也有一些缺陷，比如作者难以把所有的

作品都拿去进行登记，是因为作品的量太大，都用这种保护方式成本太高，也难以保证效率。 

  总而言之，要想很好地保护摄影作品作者的著作权，最好是尽可能地结合多种保护方法，从各方面都不给侵权者可

乘之机，而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府部门加大监管力度，切实执行各项措施，以期建立一个保护著作权的良好氛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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